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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659号

申 请 人：牛某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小桥街派出所

申请人牛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小桥

街派出所作出的川汇（小桥）不立告字〔2025〕XX号不予立

案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11

月 5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川汇（小桥）不立

告字〔2025〕XX号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称：2025年 5月 3日，在周口市川汇区某某五楼，

申请人受周口市某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某某和牛经理的欺

骗，用价值判断欺骗套路迷糊申请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

产，造成买家原出 90万元我不愿卖的房屋，致使又减少 2千元

处分房屋而签买卖合同。同时签订中介合同骗取中介费 8980元

×2=17960元，致申请人损失最少 7000元。申请人 10月 9日上

午打 110刑事报警，小桥派出所让申请人 10月 10日上午 8点

前到小桥派出所接受询问记笔录。10月 11日早上 7点 20分前

申请人就赶到小桥派出所，不但不对申请人询问记笔录，还说

构不成诈骗让回去。2025年 10月 15日，申请人向小桥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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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坚决要求继续控告，若不受理或不立案要求依法给我不

予立案通知书》，2025年 10月 21日上午，小桥派出所又让申

请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记笔录，2025年 10月 29日出具《行政

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和《接报案回执》。申请人于 2025年

10月 9日依法打 110电话刑事报警，被申请人却违法送达行政

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申请人并没有进行行政报案，怎么能行

政案件不立案告知？申请人的刑事控告又怎么能按行政案件处

理呢？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川汇（小桥）不立告字

〔2025〕XX号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25年 10

月 9日 10时 30分，被申请人接指挥中心指令称：牛某某在周

口市川汇区某某路某某，因为卖房子被中介骗了 7000元。被申

请人接警后与报警人联系询问情况，经调查了解，2025年 10

月 3日，牛某某及其妻子在周口市川汇区某某 XX号楼 X楼某

某房产中介公司，通过该中介公司与买受人张某某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约定将其女儿牛某甲所有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城

一期（某某院）X号楼 1单元 XX的房屋通过周口某某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出售给买受人张某某，并约定定金 10000元，购

房款 888000元，共计 898000元。同日，通过牛某甲与周口某

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约定中介代理费为

房屋出售款的 1%，即 8980元。以上购房定金 10000元由买受

人当日向出卖人支付，中介服务费 8980元牛某某支付给该房产

中介公司。2025年 10月 4日 3时 45分，牛某某向中介服务人

员王某某发微信提出被套路迷骗的质疑。2025年 10月 7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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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提供牛某甲银行账户接受买受人支付首期购房款 408000

元。2025年 10月 9日，牛某某报警称其买房被诈骗，被申请人

接警了解情况后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

十一条之规定，当场判断并向其口头告知其所报称事项不属公

安机关职责范围。申请人对其所报称警情公安机关的口头答复

提出异议，并向被申请人处邮寄要求不予立案通知书的申请

书。2025年 10月 21日，被申请人接到该申请后，进行网上接

报案登记、初步调查、出具行政不予立案告知书，当日电话告

知申请人，因申请人不在本地无法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经沟通

2025年 10月 24日采用邮寄方式送达。2.本案所涉法律关系非

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本案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财产关系签

订的合同纠纷，案涉方签订有《房屋买卖合同》、《中介服务

合同》、《房屋交易保障服务合同》，且至今各方均依约履行

该合同，明显系民法调整范围事项。刑法上的诈骗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

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该错误

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使得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情

形。本案中，牛某某基于中介服务合同约定支付 1％售房款的

手续费 8980元，均由合同约定执行，且合同签订时已事先由双

方核实该合同无误后签订，系正常民事行为。牛某某所主张的

损失至少 7000元系按其心理售房预期计算，于法无据。故无法

认定牛某某在此交易中遭受财产损失。另 2025年 10月 7日牛

某某通过提供其女儿牛某甲账号收取买受人 408000元首期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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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更可印证该合同真实性及有效性。牛某某另主张其签订的

购房合同系被套路迷糊，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根据民

法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

以撤销。据此，牛某某可就受欺诈签订合同的主张向有权人民

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12月 8日听取申请人意

见，申请人表示同复议申请书一致。

经审理查明：2025年 10月 9日 10时 30分，被申请人接指

挥中心指令称：牛某某在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某某，因为卖房

子被中介骗了 7000元。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小桥

街派出所出警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经现场了解，2025年 10

月 3日，牛某某及其妻子在周口市川汇区某某 XX号楼 X楼某

某房产中介公司，通过该中介公司与买受人张某某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约定将其女儿牛某甲所有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城

一期（某某院）X号楼 1单元 XX的房屋通过周口某某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出售给买受人张某某，并约定定金 10000元，购

房款 888000元，共计 898000元。同日，通过牛某甲与周口某

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约定中介代理费为

房屋出售款的 1%，即 8980元。以上购房定金 10000元由买受

人当日向出卖人支付，中介服务费 8980元牛某某支付给该房产

中介公司。2025年 10月 4日 3时 45分，牛某某向中介服务人

员王某某发微信提出被套路迷骗的质疑。2025年 10月 7日，牛

某某提供牛某甲银行账户接受买受人支付首期购房款 4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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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申请人当场口头告知其所报称事项不属公安机关职责范

围，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出警民警口头答复提出异议，并向被申

请人处邮寄《坚决要求继续控告，若不受理或不立案要求依法

给我不予立案通知书》的申请书。被申请人收到该申请后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对牛某某及中介公司人员王某某作询问笔

录，证实了以上内容。当日，被申请人出具接报案回执及川汇

（小桥）不立告字〔2025〕XX号不予立案告知书，2025年 10

月 24日通过邮政 EMS（单号：130950133XXXX）邮寄送达于

牛某某，告知牛某某所报被诈骗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申

请人牛某某对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接报案登记表及接报案回

执；2.询问笔录 2份；3.房屋买卖合同、中介服务合同、房屋交

易保障服务合同及定金收据； 4.川汇（小桥）不立告字

〔2025〕XX号不予立案告知书及邮寄单。

本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

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

嫌疑人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

明：（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

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

人、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报案人、控告人、举

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

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

法书面告知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牛某某报警称其在房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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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被诈骗，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小桥街派出所

调查后认定该行为属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房屋买卖行为而签订的合

同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遂作出案涉不予立案告知

书，符合上述规定。关于牛某某提出的被申请人应按刑事案件

进行处理的问题，公安机关对接报案有独立审查权，因申请人

所报案属民事纠纷，公安机关审查后作出行政不予立案告知

书，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

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

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小桥街派出所作出

的川汇（小桥）不立告字〔2025〕XX号不予立案告知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12月 15日

抄告：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


